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法制作業程序

反本 版次

名稱 :法彳┤≧制定 、修正 、廢止之法 lll作業流程 頒布日期

卡】l訂單位 :法規會

l 目白句

起立法律 1下Jl定 、修正 、廢1之法制作業流程及例稿 ,供本會〡司仁辦理前述法制作業

參考依術 ,l十提升行政效率 ,精進法制品質 。

2 範圍

本程序適用於有關法律之制定 、修正 、廢Ⅱj∵

3 定義

3︳  9去伺±

指立法院通過 ,總統公布 ,定名為 「法 ┘ 、「律┘ !「條例 j或 「通則 〡。

(參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二條 、第 冷條)

法律內容不得｛氐觸憲法 。(參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I︳ 條 ,位階圖示意如下)

32 制 定

法律之新增 φ

33 小爹i∟

33︳ 金案修正 :修正條文達全部條文二分之一 。

332部分條文修正 子修止條文在 李條以上 ,lˋ 達全部條文之二分之 一

333少數條文修 l├
:修正條文在 3條以下 。

〈參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 冷點 )

3｛  ｝去!L

法律不再烜 1下l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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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法制作業程序

日島▌

# 權責

冷︳業務單位 :即主管法規之業務單位 ,負責法規命令║案之研擬及說明 。
吽2法規會:負責法規命令草案簽核之薈辦 、意見提供 、助辛理召開法規委員會審
查作業程序 。

令3法規委員會:負責審議本會各單位所提議案 ,置主任委員 ︳人 ,由本會主任
委員指定本會副主任委員 ︳人兼任之 ;副主任委員 ｛人 ,襄助主任委員處理會
務 ,由本會主任委員就本會適當人員中指定 ︳人兼任之(現為本會主任秘書)。

另置委員 7人至 ︳︳人 ,由木會主任委貝指派本會有閉高級人負兼任或就學者、

專家聘兼之 。任期均為 2年 ,期滿得纘派 (聘)之 ．會議之決議 ,應有過半數
委員之出席 ,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。(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法規委
員會組織規程第 3條 、第 冷條及第 7條 )

5 流程

5I流程詳如法律流程圖 。

6 表格

6!公告周知程序 :︳ 簽2稿 (公告稿 、請相關機開提供意見面稿)

b2提法夫見委員會審議程序 :】 簽

63報院審查程序 :l簽 I稿(報院稿)

6ㄔ 附件 6ㄥ l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

6碎 2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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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擬草案

回應與棠整意見 ,

視情形研議是否調

整並定稿草案內容

是 否提 法 規委

常落議 ?

否

立法院審議

結 束

法律流程 圖

草案公告周知

法規委員會審識

報行政院審查

行政院政務委員審

查及院會通過後 ,

送立法院審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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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石、｜‵代‘、｜、〝S肆 淺ζㄟ｜
(喢﹀洲)   (冷文人

)

會辦單位 :法規委員會

第一層洪行
承辦單位

訴願春議委員會

檔  號

保存年 !尺

//

簽
︳I0年 7月 刃 日

於 訴願 審議委 員會

主旨 : 「○o○ (法律名稱)法 」(告n分條文/第 I2條 、第o條 、第o條 )修
正草案公告周知事宜 ,簽請核示 。

說 明

擬辦

檢陳。
○○(法律名稱)法 (告n分條文/第 12條 、第○條 、第○條)修

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、公告稿及請相關機關提供意見
函稿如附 ,擬奉核後辦理公告事宜 。

本草案公告周知60日 以上 ,擬依 「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實施要
點第l0點 一併公告於國家發展委員會 「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
臺」之 「眾聞講」 ,並依第1碎點於公告周知期間適時就民眾
意見簡要敘明其處理方式初步回應 ,及於行政院送請立法院
審議後 l0個 工作 日內就參採民眾意見與否及其理由綜整回

應 。

敬請

核 示

(修正之緣由)

(如 曾徵詢意見 ,徵詢之過程 、結果)

(如 有定較短預告期間之必要者 ,敘明理由)

核 稿 洪 行

第1頁  共j頁



才當 //

保存年限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公告 (稿
)

發文 日期 :

發文字號 :

主旨 :「 ○○
。
(法律名稱)法 」(部 分條文/第 十二條 、第o條 ╮第○條)

修正草案公告 。
公告事項 :

一 、修正機關 :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。
二 、修正草案內容如附件 「○○o(法律名稱)法 」(部 分條文/第 十

二條 、第○條 、第○條)修正草案 。
三 、(公告期間不得少於b0日 ,但情況特殊 ,有 定較短期間之必

要者 ,得 另定之 ,並於此敘明理由 。)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

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 ,請於公告隔日起60日 內陳述意見或洽

詢 :

(一 )承辦單位 :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o○處 。
(二)地址 :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θ樓 。
(三 )電話 :(陀 )肝渺○○○○
(四 )作旱。筆 :(02)878θ

○○○○
(五 )電子郵件 :○○○@Ina∥ .p㏄ .gov.tw

主任委員 吳 ○ ○

會辦單位 :

第一層決行

承辦單位

訴願審議委 員會

核 稿 洪行

打 宇 監 印 發 文

第1頁  共｝頁

校 對



檔  號

保存年限

//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(稿 )

受文者 :如行文單位

地址 :l︳ 0l0臺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 9樓

聯絡方式 :(承辦人)王湘
(電 話)02-8789巧碎b
(傳真)02-878p巧 60

(EM山●emmi27tw@mailP㏄ govtw

發文 日期 :

發文字號 :

速別 :普 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 r艮 :

Γ寸件 :

主旨 :檢送本會研擬之 「○○o(法律名稱)法 (部 分條文/第 十二條 、

第o條 、第○條)修正草案」乙份(含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
照表),敬請於 ll0年○月○日前惠示卓見 ,以 為研修參考 ,請

查照 。
說 明 :

一 、(敘 明修法原由汁
二 、貴機關(構)如 有修正意見 ,請依附件意見表格式及附註事項

填寫回復 。

正本 :(按 實際需要填列 )包括相關機關 、團體 、外國商會等)、 總統府第三局 、國家安全

會議秘書處 、行政院秘書長 、立法院秘書長 、司法院秘書長 、考試院秘書長 、監

察院秘書長 、國家安全局 、行政院各告r會行處署 、直轄市政府 、直轄市議會 、各

縣市政府 、各縣市議會 、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 :本會法規委員會 、○°處(承守1平 單位)(請 刊登本會網站)

抄本 :

主任委員 吳 ○ ○

會辦單位 :

第一層洪行
承乒1平 單位

訴願春議委員會

核 稿 決 行

打 字 監 rP 發文

第︳頁 共I頁

︴交螢｝



疚 c、夕、→ 6、 ∠
(啊 0砝 )  q占‥ )

會 9｝平單位 :法規委員會

第一層洪行
承耳1辛 單位

訴願審議委 員會

檔  號

保存年限

//

簽

主 旨

ll0年 7月 28日

於 訴願審議委 員會

為 「○○○(法律名稱)法 」(部 分條文/第 12條 、第○條
修正草案 ,擬提本會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事宜
不 °

說 明 :

一 、本會研訂之o○ ○(法律名稱)法 (部 分條文/第 12條 、第○條 、第
○條)修正草案 ,前於o年○月○日公告周知 ,並請各界於o年 o

月o日 前提供意見 。
二 、迄至○年○月o日 為止 ,計有○個機關回復 ,⋯⋯ (就相關意

見 ,參採或不參採之情形及理由 ,若 意見複雜 ,可 製作附
表 。)

擬辦 :檢陳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,擬奉核後提本會法規

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 。當否 ?

敬請

核 示

第○條)

簽請核

核 稿 洪 行

洋1頁  共︳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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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冼

保存年限

//

簽
ll0年 7月 28日

於 訴願審議委 員會

主旨 :「 ○○o(法律名稱)法 」(部 分條文/第 12條 、第○條 、第o條 )修
正草案函報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事宜 ,簽請核示 。

說 明 :

四 、

擬辦 :

謹陳 「○○○(法律名稱)法 」(告r分條文/第 12條 、第○條 、第○

條)修正草案總說明 、條文對照表及 「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
檢視表」 ,擬奉核後報行政院審查 ,函稿如後附 。

本草案為公告周知b0日 以上 ,公告於國家發展委員會 「公共
政策網路參與平臺」之 「眾開講」之法律草案 ,依 「公共政

策網路參與實施要點」第1冷點於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議後 l0

個工作 日內就參採民眾意見與否及理由綜整回應 。(若 於公
告周知期間內 ,已就民眾意見具體完整回應者 ,得免綜整回

應)

敬請

(就相關意見 ,參採或不參採之情形及理由)

(經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者 ,其情形)

依 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」及

「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」 ,應填具 「法案及性

別影響評估檢視表」 ,(敘 明填寫情形)。

(草 案修正要點)

核 示

會辦單｛立 :法規委 員會

第一層洪行

承辦單位

訴願審議委 員會

核 稿 〞弋行

第I頁  共 1頁



檔  號

保存年限

//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(稿 )

受文者 :如行文單位

發文 日期 :

發文字號 :

速別 :普 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

附件 :如 主 旨

地址 :llOi0臺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聯絡方式 :(承辦人)王 湘
(電 話)02-878975玲 6

(傳 真)02878少不60

(E一M㎡●emmi27tw@maⅡ pccgovtw

主旨 :檢陳 「○○o(法律名稱)法 」(部 分條文/第 12條 、第o條 、第○

條)修正草案總說明 、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、法案及性別影

響評估檢視表各1份 ,敬請鈞院核轉立法院審議 。

說明 :(敘 明是否已公告周知b0日 以上及公告於 「公共政策網路參
與平臺」之 「眾開講」)

行政院

行政院法規會 、本會法規委 員會 、
。。

處(承辦單位 )(均 含
「
寸件 )

主任委 員 吳 ○ ○

會辦單位 :

第一層決行
承辦單位

訴願審議委員會

核 稿 決 行

本

本

本

正

副

抄

打 宇 監 印 發文

算1頁  共1頁

校 對



｜:

○○○(法律名稱)法 (部 分條文/第 十二條 、第○

條 、第○條)修正草案總說明←標題20號字

爰擬具

‥‥‥ ‥ (略述立法沿革並詳細說明修正意旨及政策取向),

「○○○法」修正草案 ,其修正要點如下 :←內文14號字

‥‥ 。(修正條文第○條)

‥‥‥ ‥ 。(修正條文第○條 )

‥ ‥‥ .,爰刪除現行條文第○條 。

‥‥‥‥‥ °(修正條文第○條)

一 
 
一
一 
=
一

 
四



○○○(法律名稱)法 (部 分條文/第 十二條 、第○
條 、第○條)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←標匙20號字

(第 2頁以後表

一一一一一頭不車複書寫 )

內文 l 號 字

註 :l全案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,就未修正之條文亦須列出。

2總說明 、逐條說明或條文對照表說明欄部分 :

(l)敘述民國年代時 ,毋庸寫 「中華民國 j、 「民國┘二字 ,如 「○○法自六十
五年公布施行後 ,⋯⋯ 。」

(幻敘述機關名稱 ,均 以全銜 「行政院」、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」⋯⋯等方

(3)姦盈全甘伍單觱 :馽勸 去蕍發‵勢 主均係 「白公布 日施行┘者 、則寫為 :

「○O法 (以下簡稱本法)自 ○年○月○日公布施行後 ,曾 於○年○月○日
及○年○凋○日二次修正施行 (或歷經多次修正 ,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
○年○凋○ 日)。 茲配合⋯⋯⋯ ,爰擬具本法修正草案 ,其 修正要點如
下 :」  ;
如該法係
○ 日公布
日方包行 ;

(4)總說明中
正 ┘重點
條文對照

(5)辦理法律
細核對 ,

皁8軍舀背各書危犁覆孕莒求8窣峹蒼
。
百穆空余牽

一

呂早占臂吾

吾鞏喜嘗普≧垂覆弮鸑會看獶貢予景空華齹毫尋三營存畫盡妻瑤篕
修正案 ,其條文對照表之現行條文欄 ,應 照最近一次修正條文 ,仔
以避免誤漏而影響修正條文 。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

第一條 第一條

第二條 第二條

第○條 第○條

o
一



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
政府採購法於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制定公布 ,八十八年五月二十

七日施行 ,歷 經五次修正 ,最近一次修正公布 日期為一百零五年一月六

日。為完備政府採購法制 ,簡 化採購作業程序 ,提升採購效能與品質 ,

維護政府採購公平秩序 ,並促進產業良性機轉 ,爰擬具 「政府採購法」

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,其修正要點如下 :

一 、 增訂採購審查小組之機制 ,協 助審查採購文件及提供與採購有關

事務之諮詢 ,以提升採購功能及效益 、確保採購品質 。 (修正條

文第十一條之一 )

二 、 配合公平交易法之條次修正 ,修正同業共同投標應符合公平交易

法所援引之條文 。 (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)

三 、 修正規範不足 、配合實務作業需要之規定 ,包括 :修正押標金及

保證金關於無記名政府公債之繳納方式 ,刪 除無記名式公債之限

制 ;修正押標金不予發還之適用情形 、增訂′｜甲標金未依規定繳納

之追繳額度 、追繳時效及起算時點 ;修正不予開標洪標之適用情

形 ;增訂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申訴不適用公告金額以上之限制

規定 。(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、第三十一條 、第五十條 、第七十六

條 )

四 、 修正採最有利標之適用條件 ,以 利機關靈活運用採購策略 。 (修

正條文第五十二條 )

五 、 修正禁止支付不法利益促成採購契約之適用範圍及違反規定之處

置 ,以 維護政府採購公平秩序 。(修正條文第五十九條 )

六 、 增訂共同供應契約辦法之授權依據 。(修正條文第九十三條 )

七 、 修正將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要件 ,俾 更符合比例原則 :增 訂

機關通知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,應 子廠商陳述意見之機會 ;

部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情形增訂 「情節重大」之要件 ;「 受停

業處分仍參加投標者」 ,拒絕往來期間由三年修正為一年 :增 訂

行求 、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 、發生重大職業災害為將廠商刊登政

府採購公報之適用情形及拒絕往來三年 。(修正條文第一百零一



條及第一百零三條)。



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

修正條文 現行條 文 說 明

第十一條之 一 機 關辦理

巨額工程採 購 ,應 成立

採購痞 查小組 ,協 助春

查採 購 需求及經 費 、採

購 策略 、招標 文件 等 ,

及提供 與採購 有 關事務

之諮詢 。

機 關辦理 前項 以外

之採購 ,依 採購特性及

實際 需要 ,認有成立採

購審 查小組之 必要者 ,

得準用前項之規定 。

前二項採購審 查小

組之組成 、任 務 、審 查

作 業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

辦 法 ,由 主 管 機 關 定

之 。

一 、本條新增 。

二 、一般採購實務 ,承辦

採購單位土1千 理採購相

關作業及研擬採購相

關文件 ,與採購品質

及效率有密ㄘ刀關係 ,

考 量 巨額 工 程 採 購
(採 購金額 達新 臺幣
二億 元以上 )多 為 重

大建設 】攸 關公共利

益與 民眾福祉 ,為 期

在採 ll毒 階段能審慎評

估採購 需求 、預期使

用情形及效益 目標 等

事項 ,並 卡́1後 續採購

作 業嚴謹周延 ,爰 於

第一項明定機 關辦理

巨額工程採 l1年
,應 成

立採購審查小組 ,於

需求 、使 用或承辦採

購單位認有需要時 ,

由該小組協助審查採

購需求及經 費 、採購

策略 、招標 方式 、洪

標原則 、招標 文件 、

底價 審查及其他與採

購有關之事項 ,並提

供與採購有 關事務之

諮詢 ,例 如採購所涉

疑義之研處 、標價偏

低情形之檢討等 ,俾

提升巨額工程採購之

效率 、功能與品質 。

三 、第二項明定其他未達

巨額之工程採購 ,或

不限一定金額之財物

及 勞務採購 ,機 關認

有 成 立 採 購 審 查 小

組 ,協 助審查採購有

關事項及提供諮詢之



必要者 ,得 準用之 。

例如 醫療 器材或藥品

採購 ,因 品頂繁 多 ,

又涉及 醫療法規 、技

術規格及價格 等具專

業技術事項 ,雖 未達

巨額 ,為 期採購作 業

更為審慎周延 ,以 達

成預期使 用情形及效

益 目標 ,得 準用第一

項規定辦理 。

四 、第三項明定 ,採購春

查小組之組成及其作

業辦法授權 主管機 關

定之 。

第二十五條  機 關得視個

別採 ll毒之特性 ,於招標

文件 中規 定允許 一定 家

數 內之廠 商共同投標 。

前 項 所 稱 共 同 投

標 ,指 二 家以上之廠 商

共 同具名投標 ,並於得

標後 共 同具名簽 約 ,連

帶 負履 行 採 購 契 約 之

責 ,以 承攬工程 或提供

財物 、勞務之行 為 。

共 同投標 以能增加

廠 商之競爭 或無不 當限

制競爭者為限 。

同業共 同投標應 符

合公平 交 易法 第十五條

第 一 頂 但 書 各 款 之 規

定 。

共 同投標廠 商應於

投標 時檢 附共 同投標協

議書 。

共 同投標辦 法 ,由

主管機 關定之 。

第二十五條  機 關得視個

別採購之特性 ,於招標

文件 中規 定允許 一定 家

數 內之廠商共同投標 。

前 項 所 稱 共 同投

標 ,指 二 家以上之廠 商

共 同具名投標 ,並於得

標後 共 同具名 簽約 ,連

帶 負履 行 採 購 契 約 之

責 ,以 承攬工程 式提供

財物 、勞務之行為 。

共 同投標 以能增加

廠 商之競爭 或無不 當限

制競爭者為限 。

同業共 同投標應 符

合公平 交易法 第十四條

但 書各款之規定 。

共 同投標廠 商應於

投標 時檢 附共 同投標 協

議書 。

共 同投 標 辦 法 ,由

主管機 關定之 。

第一項至第三項 、第
五 項 及 第 六 項 未 修
正 。

修正 第四頭 。配合公

平交易法一百零四年
二 月四 日修正公布 第

十五條條文 ,將 公平

交易法 「第十四條 」

修正為 「第十五條 第

一項┘ 。

第三 十條  機 關辦 理 招

標 ,應 於招標 文件 中規

定投標廠 商須繳納押標

金 ;得標廠 商須繳納保

證 金或提供 或併 提供 其

第三 十條  機 關辦 理 招

標 ,應 於招標 文件 中規

定投標廠 商須繳納守甲標

金 ;得標廠 商須繳納保

證金 或提供 或併提供 其

一 、第 一 頂 第 四 款 冊1除

「者 」 字 ,以 符 體

狂心。

二 、修正 第二項 。按 中央

政府建設 公債及借 款



他擔保 。但 有下 列情形

之一者 ,不在此限 :

一 、勞務採購 ,得 免收

押標金 、保證金 。

二 、未達公告金額之工

程 、財物採購 ,得

免收押標金 、保證

金 。

三 、以議價 方式辦理之

採購 ,得 兔收押標

金 。

四 、依市場 交易慣例 或

採購案特性 ,無 收

取押標金 、保證金

之必要或可能者 。

守甲標 金及保證金應

由廠商以現金 、金融機

構簽發之本 票或支票 、

係付 支票 、郵政 匯票 、

無記名政府公債 、設 定

質權之金融機構 定期存

款單 、銀行 開發 或係 兌

之不可撤銷擔保信 用狀

繳納 ,或 取具銀行之 書

面連 帶保證 、保險公 司

之 連 帶保 證 保 險 單 為

之 。

守甲標 金 、保證金及

其他擔保之種類 、額度

及繳納 、退還 、終止方

式 ,由 主管機 關定之 。

條 例 第 七 條 規 定 :

「本 公債以債 票形 式

發 行 者 】為 無 記 名

式 。但 承購人於承購

時 ,得 申請記名 。其

以登記形 式發行 者 ,

皆 為 記 名 式 (第 一

頭 )。 本公債 以登記

形 式 發 行 者 ,其 轉

讓 、繼 承 或設 定 質

權 ,非 經登記 ,不 得

對 抗 第 三 人 (第 二

項 )。 ┘鑒於現行政

府公債 多採記名登記

形式發行 ,爰 將 「無

記 名 政 府 公 債 ┘之

「無 記 名 ┘文 字刪

除 。

三 、第三 頂 酌作 文 字修

正 。

他擔保 。但 有下 列情形

之一者 ,不在此限 :

一 、勞務採 購 ,得 免收

守甲標金 、保證金 。

一 、未達公告金額之 工

程 、財物 採購 ,得

免收押標 金 、保證

金 。

三 、以議價 方式辦理 之

採 購 ,得 免收押標

金 。

四 、依 市場 交 易慣例 或

採購 案特性 ,無 收

取守甲標 金 、保證 金

之必要或可能 。

押標 金及保證 金應

由廠 商 以現金 、金融機

構簽發 之本 票或支票 、

保付 支票 、郵政 匯票 、

政府 公債 、設 定 質權 之

金融機構 定期存 款單 、

銀行 開發 或保 兌之不可

撤銷擔保信 用狀繳納 ,

或取 具銀行之 書面連 帶

保證 、保 險公 司之連 帶

保證保險單為之 。

守甲標 金 、保證 金及

其他擔保之種類 、額 度

及繳納 、退還 、終止 方

式及 其他相 關作 業事項

之辦 法 ,由 主管機 關定

之 。

第三十一條  機 關對於廠

商所 繳 內́之′寸甲標 金 ,應

於 洪標後 無 息發 還 未得

標 之廠 商 。廢標 時 ,亦

同 。

廠 商 有下 列情形 之

一者 ,其 所 繳納之才甲標

金 ,不 予發 還一 其未依

招標 文件規 定繳納或 已

發還老 ,並予追繳 :

一 、以虛偽 不實之 文件

第三 十一條  機 關對於廠

商所 繳納之守甲標金 ,應

於 洪標 後 無 息發 還未得

標 之廠 商 。廢標 時 ,亦

同 。

機 關得於 招標 文件

中規定 )廠 商有下 列情

形之一者 ,其 所 繳 ĺ句 之

押標金 ,不 予發 還 ,其

已發還者 ,並 子追繳 :

一 、以偽 造 、變造之 文

一 、第一頂未修正 。

二 、修正第二頂 。為避免誤

認進繳押標金屬契約約

定之處罰 (契 約罰),
與最高行政法院一百零
二年十一凋份第一次庭

長法官聯席會議洪議 :

「
 ⋯ 機關得以單方之

行政行為追繳已發還之

︴甲標金 ,乃屬機關對於

投標廠商行使公法上請



之 一 定 比 率

投標 。
二 、借 用他人名義或證

件投標 ,或 容許他

人借 用本人名義或

證件參加投標 。

三 、冒用他人名義或證

件投標 。

四 、得標後拒不簽約 。

五 、得標後未於規定期

限內 ,繳足保證金

或提供擔保 。

六 、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

定有影響採購公正

之違反法令行為 。

前項追繳守甲標金之

情形 ,屬 廠商未依招標

文件規定繳納著 ,追繳

金額依招標 文件 中規定
之 宏百店 定 之 ;其 為標 價

而無標 價 可

供計算著 ,以 預算金額

代之 。

第二頂追繳﹌︴甲標金

之童 求權 ,因 五年間不

行使 而消滅 。

前項期 間 ,廠 商未

依 招 標 文 件 規 定 繳 納

者 ,自 開標 日起算 ;機

關 已發 還押標 金者 ,自

發 還 日起 算 ;得 追繳之

原 因發 生或可得 知 惡在

後 者 ,白 原 因發 生或可

得知悉時起算 。

道 級 押 標

件投標 。

二 、投標廠 商 另行借 用

他 人 名義 或證 件投

標 。

三 、冒用他 人名 義或證

件投標 。

四 、在報價 有效期 間內

撤回其報價 。

五 、開標後應得標 者不

接 受 決標 或′l巨 不 簽

約 。

六 、得標後 未於規 定期

r艮 內 ,繳 足保 證 金

或提供擔保 。

七 、押標 金轉換 為保證

金 。

八 、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

定有影響採購公正

之 違 反 法 令 行 為

者 。

求權⋯ ┘意旨有違 ,

爰刪除本項序 文前段

「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

規定」之文字 。另為避

免因廠商未依規定繳納

守甲標金 /發生無法進繳

之不公平情形 ,爰修正

本項序文後段文字 ,增

列廠商未依招標文件規

定繳納之情形亦予追

繳 ,並酌作文字修正 。

二 、第二項各款修正理 由

如下 :

(一 )現行條文第一款 「偽

造 、變造 ┘之意涵 ,

基於維持政府採購秩

序之 目的 ,並確保採

購品質 ,應 依本法之

立法意 旨認定 ,尚 與

刑 法 對 「偽 造 、變

造 ┘之理解有 問 ,並

不 限於無製作權人所

製作之內容不實文書
始 屬 之 ,為 更 期 日｝l

確 ,爰 修正為 「虛偽

不實之文件 ┘ ,凡廠

商所 出具之文件 ,其

內容為虛偽不實 ,不

論係屬何人製作 或有

無 權 限 製作 ,均 屬
之 。另基於本款規範

之 目的性及合理性 ,

廠 商 仍 應 有 可 歸 責

性 ,方 有 本 款 之 適

用 。
(二 )第 二款中ll除 「投標廠

商另行 」之文字 。廠

商借牌投標 ,無 論廠

商是否有以 自己名 義

投標 ,均 屬影響採購

公 正 之 違 反 法 令 行

為 ,爰 均納入本款適

用對 象 ,以 落實維持

金 ,自 不

標 或洪標 日起逾 十五年

者 ,不得行使 。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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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
【第一部分】: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              l08.上 0.0生 生效

填表日期

e一 mai︳

身分 :口業務單位人員  口法制單位人員  口其他 ,請說明 :

法案已於研擬初期
「
l徵詢性別諮詢員之意見 ,或口提報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(會議日

期 :＿＿年＿＿月＿＿鬥)

性別諮詢負姓名 :     服務單位及職稱 身分 :符合本表填表說明

第二點第＿＿款 (如係提報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者 ,免填 )

年  月  日

填表人姓名 : 一  一 職稱 :      電話

填 表 說 明

一 、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律案報院審查 ,應依 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
注意事項」及 「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」規定辦理 。

二 、除廢止案 (及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整批處理 、單純訂修之法律案)外 ,皆應依據本表進

行 「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」。
三 、建議各單位於法案上下1礙初期 ,即應徵詢性別諮詢員 (至少 1人 ),或提報各部會性別平等

專案小組 ,收集性別平等觀點之意見 。性別諮詢員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(請提醒性別諮詢

員恪遵保密義務 ,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法案草案 ):
(一 )現任臺灣國家婦女館 「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┘專家學者 (公 、私部門均可 )。 (人才資

料庫網址:http:加vwwt㎡ wanwomencen心 Org師沙
(二 )現任或曾任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民間委員 。
(三 )現任或曾任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民間委員 。
(四 )曾 1千各機關性別平等專黃人員 (性平業務至少占所辦業務 7成以上 )累積滿 2年者 ,

或曾任性別平等兼辦人員 (性平業務至少占所辦業務 3成以上)累積滿 3年者 。
(五 )曾辦理或協助各機關 「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┘填寫作業 ,」一經行政院性別平等

處 「
’
l上別影響評估案例分享專區」收錄至少 1案者 。

四 、法案研擬完成後 ,應併司本表送請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程序參與 (至少預留 1週之填
寫時間),參酌其意見修正法案內容 ,並填寫 「玖 、性別影響評估結果┘後通知程序參與
者 。

ξ蟊硫
「

勾選 (可複選 )

主辦機關

法案內容涉及領域

【管機關

31權力 、決策 、影響力領域

32就業 、經濟 、相利領域

33人 ;｜ 、婚姻 、家庭領域

3ㄥ 教育 、文化 、媒體領域

3巧 人玗安全 、刊法領城

36健序 、醫療 、照顧領j或

37瑣境 、能源 、下:+技領域

38其他 (勾選 〡其他 ll中1位者 ,請雨述法案涉及領域 )



、問題界定與訂修需求

項  目

ㄥ1-1問題描

述

說  明 備 註

簡要說明所面臨問題之梗｛既問

題

界

定

土今

乎l-2執行現

況 及 問

題 之 分

析

l業務十生動執行時 ,遭過問題之原

因分析 。

2說明現行法規是否不足 、須否配

合現況或政策調整 。

6-2-l解決問

題 可 能

方案
一

背詳列解決問題之可能力案及其

平佔 (涉及性別平等議題者 ,併列

之)。

訂

修

需

求

2ㄥ

年2-2訂修必

要性

請說明最終必須言j∴修法案以解決

問題之理由 ;如有立委提案 ,並

一

青

納入研析 。

ㄥ-3配套措施及相關

機關磁力事項

耳己套措施諸如人力 、經寶需求或法

括ll整備等 ;相關機關協力事項話辛

;羊歹!。

而 、政策 目標
笥要說明政策取

「
口

l

生 、徵詢及協商程序

項  目 說  明 備 註

6⊥ 法案1要影響對

象

;肓 說明法案內容主要影響之機關
(構 )、 團體或人員 。

6-2對外意見徵詢

6-3與相關機關 (構 )

及地方自9台 團體

協商

1 請說明對社會各界微詢意見

及與相關機關 (構 )、 地方自

治團聘協商之人事時地 ．

2 徵詢或協商時 ,ll一任敘明其重要

事項 、有無爭議 、相關條文 、

主要意見 、參採與否及其理由
(合國際參考案例 ),並請填

列於附表 ;女ㄩ有其他相關資

料 ,亦請 併檢附 ¢

3 對社會各界微詢意見 ,應落實

性別參與 ,刊 j有相關參與者性

別統計資料 ,請 併檢附 。



成本效益分析及工1人權之影響

7︹l成本

項  日 備 註

於成本及效益 ,指
ll文府及社會為｝｜l

列R〃ξ有吉羊系日彰亡V︳ ．

明確數千 蜓╯、星化哲

動及落實法案必須付出之代價及
．
｝

能得到之效益 ．

說  明

9-3-l憲法有關

人民權利

之規定

7-3之 公民與政

治權利同

際公約

了-3一3經濟社會

文化權利

國際公約

7-2效益

對

人

權

之

影

響

、性別影響評估 :以下各llll位除評佔法案對於不同性別之影響外 ,亦請尾旨照對不同性陋向 、

性 lJl特 I〔或性別認 l「 l者之影響 ε

評估項 日 評估結果

〕請蒐田≡與法案不同關之性別統計既有

資料 ,並進行性別分析 。

請參開行政坑性別平等會 「性別平

等研究文獻資源網 (httpsV/wwwge

ndCrCy理
。
V｛W才esearch/)、 「重要性別

統計資米┤｝車┘(㏑ψs〃wwwgenderey
govtw/geCdb/)、 各部會性別統古十專

㏑ 、我幽婦女人權指標及 「行政院

性別平等會一性別分析 j(㏑巾卜//gc

ccygovtw)．

81從性別統計及性

別分析 ,確認與

法案相關之性別

議題



二月1開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應群豈居百

及不同性別 、吐傾向 、降別特質及

性別認卜心者 ,探究其處境或需求是

否仔在差異 ,及造成差異之原因 ;

而上一與年齡 、族群 、地區 、障礙十方

形等面向進行交叉分析 (例如 :高

齡身障女忤 、偏遠地 口口新住民女

性 ),探究在各因素交纖影響下 ,是

否加劇共處境之不干l)並分析處境

不利群體之需求 。

3古肯根據前開性別統計及性別分↑├一,

確認並說明法案相關之性別議題 。
碎如既有性別統計及分析資料不足 ,

請提出需強化之處及其建置方法 。

82落實性別平等相

關法規與政策之
人」涵

1法案若涉及下列情形 ,/l\欄位不得

填列無關 :

(1)內容係以特定性別 、降傾向或性別

認司者為規範對象 。
(2〉 內容涉及一般社會認知既存之性

別偏見 。
(3)「 忠上」欄所填列之性別統計資料顯

示性別比例差距過大 。

2請依 「81┘ 欄所確認之性別議題 ,

說明其與下列第 3點所列性別平等

相關法規與政策之相關性 。

3本欄位所指性別平等相關法規與政

策 ,包含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祝

公約 (CEDAW)及其一般性建議 、

性甲ll平等政策綱領及各機關有關促

進性別平等相關之法規 、政策 、白

皮書或計畫年 。

碎落實前開相關法規與政策之常見葾

樣及案例 :

(︳ )採行一定方式去除現行法規及其

執行月〒造成之差別待遇 ,提供較九

弱勢之一方必要之協助 ,以促進其

實質地位之平等 。

例女日:九尹舊君一
CE「lA〝√第 上上條消除

在就業方面對婦女之歧視 ,l ll除 禁
止女性於夜間工作年限制女性 〡:

作椎之規定 )並增訂雇用人應提供
必要之夜間安金防護措施 。

(2)消 除或打破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

隔再任,以消弭隊ll會文化面〡甸所形

4



成之并異 ．

例句 :去巧促進媒體製播 內容符合性

別平等柿子中,規範節日或苗告內密

不得有性別ll+視之情形 。

(3)提供不同性別 、性｛頃旬一
口1降別認同

者平年機會獲取社會資源 〢是升文

參與社上會人公共事務之機會 ．

l。 l如 l:為協」lJ因家庭因素兩仕開職

場之婦女 ,能重返職場 ,提升婦女

勞動參與 ,規範二皮就業婦女九政

l、l致力促進就業之ll象 ．

191如 2:為提升女性參與公共事務

之機會 ,擴大參與管道 ,對涉及諮

詢及審議性質之機制 ,規範其成員

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．

5請優先將有lll落蜜上開內容之部分

納入法案相關條文規定 、授權命令

或未來業務執行事項 ,並於本欄位

提出說明 。

玖 、性別影響評估結果

言背l｝ l關填表人依據 「瞋表說明四┘辦理 【第二部分 、性別影響言平估程序參與】,再續填下

列 「玖 、性別影響評估結果 ．

少1評估結果之綜合

說明

少2-1說明採納

形 (含法案 、授榷命令或業務

執行之

少2-2說明未參採之理由或替代

規劃

9-3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法案評估結果 (請填寫日期及勾選通知方式 ,

已於＿＿年＿＿月＿＿口將 「評佔結果 〡以下列方式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開

9之 參採情形

白 )

e一 mai︳

、法制單位復核 (此欄空白

法案內容 :

徵詢及協商玾｝序

對人權之影響 :

訂║多ll 序 :

口提經法規會討論通過  口已會法 lJl單位表示意見

口已微詢及防商法案︴要影響對象

口已適它說明與回應徵詢及既商對象所提之主要意見

口已由法規會具人權尊長委員 、曾受人權教育訓練之參事 、

人員或多請之人權學者專家檢視

口水檢視表已完整填列



【第二部分一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】:本部分由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

拾壹 、程｝i參與之性別平等專家甲者應符台下切j資格之一 :

口1現任當潛國家婦女館網站 「降別千流化人才資料庫 ︳專家學者 ;其中公部門專家應非

機關及所屬機關之人且 (人才資料庫網址 httⅣ加ww㏑iwanwomencentcr orgtw/)。

└」2現任或曾任行政阬性別平年會民間丕員．

丁「也什或曾任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細 貝
°

(一 )基本資料

m-l程序參與期程或時間 年 月 口 至 年 月 日

上上-2參與者姓名〔、職稱 、服

務單位及其專長領域

ll-3參與方式 l┘法案研商會議 ︳性別平年專案小組 劃書面意見

(二 )主要意見 (若參與方式為提報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,可附上會議發言要旨 ,免填
11Ⅵ 至土19欄位 ,並請通知程序參與者際遵保密義務 )

m-↑ 正當程序中性別參與之合宜性

ll-5從性別統計及’
l土別分析 ,確認與

法案相關之性別議題之台宜性

m巧 落實性別平等相關法規與政策

之內涵之合宜性

ll-9綜合性檢視意見

(三 )參與時機及方式之合宜性

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 ,未經部會〡司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法案 。
(簽章 ,簽名或打字皆可 )



陸 、徵詢及協商程序之附表

相關機關 (構 )、 團體或人

員之主要意見
重要事項

有無

爭議

口有

口無

才日膨飼

條文

參採與否及其理由

(含 國除參考案例 )

〈)
ㄥ

3

口 有

口 無

└」有

口 無

ㄥ 口有

口無

口有

口無

5

茩主:為 法簡明 , 「卡1日 開條文 〡’1l位 中 ,各條 、項 、款 、百年 ,分 以下列方式表達 :條諺∮ 中采功琶以ㄗ可寸立

伯單文字未連)、 頭→︳(眾 馬符北)、 款→(上 )(l︴ 弧1入1送 阿扯〡白毀宇)、 日》(回 固內罡
「
。l拉伯#史 守)

日以下則以 「七o(l丁拉 l1日 要支牢 )〡 表達 。




